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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進行通盤檢討，審慎研議整體改革方案，並已於 102 年 4 月間提出修正法案送請貴院審

議。又正式啟動修法程序後，年金制度改革小組已完成階段性任務，目前各類人員年金制度

仍持續由國發會負責統籌評估規劃。 

二、為掌握相關社會保險財務狀況，各主管機關均依法定期進行精算，並視需要針對特定議題加以

研究分析；另鑑於我國現行年金體系涵蓋多項制度，並分屬不同部會主管，各項年金資料散

見於所屬部會相關統計或年報，為利外界瞭解及掌握我國整體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之全貌

，國發會於 103 年 9 月綜整出版「老年經濟安全制度專刊」，期能掌握國內外年金制度發展

及改革趨勢，形成跨制度資訊交流平臺，俾利各界針對年金議題深入交流與討論。 

二、有關許委員所提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高達 90%以上，且退休撫卹基金給付缺口已逼近 18

兆元，要求提出確實可行之年金改革方案一節，因涉公務人員退休法制主管機關銓敘部主管

權責，行政院人事總處業於本（104）年 9 月 18 日轉請該部研處逕復。 

（五十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協助八仙樂園粉塵暴燃案受害重症學

生之就學貸款後續還款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26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1） 

林委員就協助八仙樂園粉塵暴燃案受害重症學生之就學貸款後續還款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

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減輕八仙樂園粉塵暴燃案受害重症學生就學貸款之還款負擔，教育部業於本（104）年 7 月

上旬邀集金管會銀行局、各承貸銀行（臺灣銀行、台北富邦銀行、高雄銀行、臺灣土地銀行

）及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召開會議研商，檢討受害重症學生就學貸款緩繳處理原

則，使其更具彈性，以協助重症學生安心養病，無需擔心治療或復健期間之就學貸款還款問

題。金管會並於本年 7 月 20 日函請銀行公會轉知會員機構協助受害重症學生助學貸款減免利

息及展延，並請社團法人台北市意外事故關懷協會如接獲尋求協助之個案，亦可移由金管會

洽承貸銀行處理，以儘速提供必要協助。 

二、教育部為未來遭遇類此重大災害受害學生可予以提供協助之通盤考量，爰於本年 8 月 26 日修

正發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第 10 條及第 11 條，及「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學生就學貸款作業要點」第 18 點等規定，明定發生經該部認定之重大災害者，得酌予展延一

定期限後償還，如緩繳本金，1 次 1 年，最多 3 次，且借款人申請緩繳次數期滿仍有需求時，

得再專案申請延長緩繳次數。緩繳期間無需還款，其緩繳期間之利息，由政府負擔，以減輕

借款人還款負擔。八仙樂園粉塵暴燃案受害重症學生如有申請需求，可持治療或復建中之醫

療院所診斷證明書，向原申請就學貸款之承貸銀行辦理本金緩繳，或由保證人以通訊或臨櫃

方式申請，以落實就學貸款扶助學生安心就學之目的。 

（五十四）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防制青少年事故傷害相關問題所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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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0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37） 

許委員就防制青少年事故傷害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自民國 82 年起國人自殺死亡人數逐年上升，於 95 年達 4,406 人之高峰（其中青少年自殺死亡

264 人），為降低自殺死亡人數，衛福部已將自殺防治列為推動心理健康之重點工作，自 94

年起推動全國自殺防治策略行動方案。此外，教育部已推動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

計畫，衛福部亦積極規劃青少年之心理健康促進及自殺防治作為，內容包括： 

(一)加強結合教育部及透過傳播媒體，強化青少年之心理健康識能，推廣心理健康概念。 

(二)為強化初級預防工作，已責成各地方政府針對兒童青少年辦理心理衛生教育宣導活動。 

(三)編製青少年心理衛生與自殺防治手冊，藉以提升相關單位、人員對於兒少心理健康之重

視，進而達到自殺防治之目的。 

(四)設置 24 小時免費心理諮詢專線-安心專線（0800-788-995），強化青少年心理諮詢服務。 

(五)責成各地方衛生局結合教育單位，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活動，並視需要提供校園心

理諮商駐點服務。 

(六)加強自殺未遂者通報及訪視服務，並提供通報個案後續關懷訪視服務。 

(七)建置自殺防治通報系統，受理各地方政府通報自殺個案，並深入分析自殺個案特性，作

為自殺防治策略研擬參考。 

(八)為避免青少年仿效自殺，持續監測國內 4 大平面媒體及網路資訊，加強自殺防治與媒體

監督事宜。 

(九)編製「全國心理健康促進與精神醫療服務資源手冊」資料，提供教育部轉知各級學校參

考運用。 

二、在積極推動青少年自殺防治策略下，103 年青少年自殺人數 162 人，相較 95 年自殺死亡 264

人之高點，下降幅度達 38.6%。衛福部將賡續戮力規劃青少年自殺防治措施，滾動式修正防治

策略及服務方案，以減少青少年自殺帶來之國人潛在生命及生產力損失。並將積極推動各項

心理健康促進方案，增加國人正面思考能量，以提升國人幸福感。 

三、另交通部公路總局針對機車、高齡者及酒駕等重點對象分從工程、教育及執法層面研議更臻有

效提升安全防制作為。其中針對 15-24 歲青少年事故防制部分，推動防制機車事故具體作為如

下： 

(一)結合家庭共同防制未滿 18 歲子女違規無照駕駛，由各監理所站主動寄送通知家長關心子

女未滿 18 歲之購車登記，建立家長及子女正確交通安全觀念。 

(二)從交通工程面強化機車路權，依實際交通需求適當調整機車與汽車車道佈設、增設機慢

車空間、完備相關警告標誌、機車專用道及優先道等措施，以確保各級車輛行駛道路之

安全與流暢，並兼顧保護弱勢用路人之交通安全。 

(三)持續督導各區監理所（站）赴各級機關學校辦理交通安全宣導活動，藉由安全駕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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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結合民間力量開辦自行車騎乘訓練班，並針對機車事故傷亡較為嚴重之大專（研究

）生族群，到校加強宣導騎機車應配戴安全帽、不超載、領有駕照且行駛時不競速並遵

守相關交通安全規定。 

（五十五）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鼓勵企業為員工加薪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0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42） 

許委員就鼓勵企業為員工加薪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我國實質薪資成長率自民國 90 年代已趨緩，91 年起始有負成長，91 年至 96 年我國實質薪資

成長率與 GDP 成長率顯有差距，並呈停滯狀態。97 年及 98 年受金融海嘯與歐債危機影響最

嚴重，然近年已見提升，103 年實質薪資成長 2.36%，本（104）年 1 月至 6 月實質薪資平均

為 50,758 元，較 103 年同期上升 4.39%，為近 5 年同期最高增幅。 

二、為提升國人薪資，政府將藉由產業結構調整，創造「創新、投資、就業」良性循環，並積極鼓

勵企業與員工共享利潤。主要政策如下： 

(一)積極推動「經濟體質強化措施」，並藉由推動「服務輸出」、「服務創新」等措施，加

速產業升級，促進服務業發展，擴充經濟發展成果。 

(二)藉由擴大產學訓合作，加強職業訓練，發展職能基準與能力鑑定，以提升勞工職場競爭

力，培育契合產業變動所需之人才。 

(三)引入創投資源，積極推動社會企業發展，投資標的為有助弱勢團體就業、提升薪資水準

等社會發展相關國內企業。 

(四)鼓勵企業善盡社會責任，提高企業加薪誘因，103 年 6 月 12 日函請貴院審議之「中小企

業發展條例」第 36 條之 2 修正草案，已增訂調高基層員工薪資而增加支出，得列為營業

費用加成減除之適用範圍。 

(五)為照顧基層勞工，分享經濟成果，基本工資已連續 5 年調升，未來將持續適時檢討基本

工資，保障低薪者薪資收入。 

（五十六）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縮短學用落差及產研落差等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5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88） 

許委員就縮短學用落差及產研落差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縮短大學校院畢業生學用落差及強化學生就業競爭力，教育部已規劃相關措施如下： 

(一)強化大學系所與國家及產業之聯結：每年度提供各部會對於重點領域人才培育之建議，

使學校瞭解社會產業發展人力需求，以納入規劃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


